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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

（圆园园圆年怨月圆怨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摇圆园园圆年怨月圆怨日贵州省第
九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缘园号公布摇圆园园圆年员圆月员日起
施行）

第一条摇为加强农作物种子管理，保证种子质量，维护农作物
品种选育者和种子生产者、经营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农业

生产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种子

法》）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和种子生
产、经营、使用、管理等活动，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摇本条例所称农作物种子，是指农作物的种植材料或
者繁殖材料，包括籽粒、果实和根、茎、苗、芽、叶等。

第四条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
域内的农作物种子工作，其所属的农作物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农作

物种子管理的具体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协

同做好农作物种子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摇省人民政府设立种子专项资金，用于扶持良种选育、
试验和推广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种子产业的发展，鼓励和支持种

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、生产、更新、推广工作，表彰和奖励在种质

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、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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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摇省、市、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应当贮备一定数
量的救灾备荒种子。贮备计划和贮备种子的动用，由同级人民政

府或者地区行政公署批准。

第七条摇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由科研、教学、生
产、推广、管理、使用等方面专业人员组成的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

会，承担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审定、认定工作。

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应用前，应当通过省农作物品种审定

委员会审定。审定通过的新品种，由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

发审定证书，并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后，方可在省

内适宜的种植区域推广。

经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公告，相邻省审定通

过的属于同一适宜种植区域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可以引种。

第八条摇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推广前，应当由培育者或者引种
者进行试验，试验成功后方可推广。

非主要农作物种子销售前，应当将种子的来源、质量指标、特

征特性、适宜种植区域及植物检疫等材料报经营所在地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九条摇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子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按照国
家的有关规定办理引种申报、审批、报检手续，并进行隔离检疫试

种。

第十条摇具有种子质量检验资质的机构，承担本行政区域内
的种子质量检验工作，负责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安排的种子质量监

督检验，受理委托检验。

第十一条摇主要农作物的商品种子生产和农作物种子经营实
行许可制度，其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分级审批发放。

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、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生产、

经营许可证，由种子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

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。

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生产、经营许可证和非主要农作物种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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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许可证，由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

政主管部门核发。

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，实行自愿申请原则。

第十二条摇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由直接组织种子生产
的单位或者个人提出申请；委托农民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生产的，由

委托方提出申请。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经营者提出申请。

第十三条摇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，应当符合
《种子法》的规定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生产杂交种子的，注册资本缘园园万元以上；生产常规种
子（含原种）和杂交亲本种子的，注册资本员园园万元以上；
（二）具有种子检验用房缘园平方米以上，种子检验仪器设备

达到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子标准检验室条件；

（三）具有种子仓库、加工房和营业场所共猿园园平方米以上；
种子晒场缘园园平方米以上或者种子烘干设备；
（四）具有种子检验员圆名以上；熟悉种子生产技术的农业技

术人员猿名以上，其中具有农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员名以上。
第十四条摇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，应当提供

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生产许可证申请表；

（二）注册资本证明；

（三）种子晒场情况介绍或者种子烘干设备的照片及产权证

明或者使用权证明；

（四）种子检验室和种子检验仪器设备清单、照片及产权证明

或者使用权证明；

（五）种子仓库、加工房和营业场所的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

用权证明；

（六）种子检验人员、种子生产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；

（七）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的介绍材料、无检疫对

象的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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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种子生产所在地出具的种子生产证明（含品种、面积）；

（九）申请生产品种的介绍；品种为授权品种的，应当提供品

种权人同意的书面证明或者品种转让合同；属转基因品种的，应当

提供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明；

（十）种子生产质量保证制度。

第十五条摇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、常
规种原种种子生产、经营许可证的，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申请人向生产、经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

部门提出申请；

（二）受理申请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

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猿园日内完成审核工作。对符合条件的，签署审
核意见，上报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；审核未通过的，书面

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；

（三）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核意见之

日起猿园日内完成审批工作。对符合条件的，发给种子生产、经营
许可证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。

第十六条摇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生产、经营许可证、
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的，直接向生产、经营所在地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受理申请的农业行政主

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猿园日内完成审查工作。对符
合条件的，核发相应证件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

明原因。

第十七条摇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以外的农作物种子
经营许可证，应当符合《种子法》的规定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注册资本员园园万元以上；
（二）能够满足种子检验需要的检验室和必要的种子检验仪

器设备；

（三）具有与种子经营相适应的种子加工设备；

（四）具有种子仓库、加工房和营业场所共员园园平方米以上；
源



（五）种子检验人员、贮藏保管人员各员名以上。
第十八条摇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经营许可证，应当

符合《种子法》的规定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注册资本缘园园万元以上；
（二）具有种子检验用房缘园平方米以上，种子检验仪器设备

达到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检验室条件；

（三）具有种子精选机、种子计量包装机、种子包衣机等种子

加工设备各员台以上；
（四）具有种子仓库、加工房和营业场所共猿园园平方米以上；
（五）种子检验人员圆名以上，种子贮藏保管人员和种子加工

技术人员各员名以上。
第十九条摇申请领取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，应当提供以下

材料：

（一）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申请表；

（二）注册资本证明；

（三）种子检验室和种子检验仪器设备清单、照片及产权证明

或者使用权证明；摇摇
（四）种子加工设备的清单、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

明；

（五）种子仓库、加工房和营业场所的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

用权证明；

（六）种子检验人员、贮藏保管人员、加工技术人员的资格证

明；

（七）属转基因品种的，应当提供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明。

第二十条摇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，或者受具有农作
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委托代销种子的，应当持有关材

料报经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。对符

合条件的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材料之日起苑日内予以
备案登记，并发给备案登记证明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当书面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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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说明原因。

第二十一条摇种子经营者按照第二十条的规定报农业行政主
管部门备案登记时，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固定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；

（三）拟经营种子的品种介绍，包括品种的简要性状、主要栽

培措施、适宜种植的区域等；

（四）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，应当提供拟经营种子

的品种、数量、来源及种子供应者的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五）受委托代销种子的，应当提供双方签订的代销协议书、

委托方填写的委托书及委托方的种子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复印

件。

第二十二条摇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代销
种子的种子经营者销售种子时，应当出示备案登记证明，并向购种

者出具有效凭证。禁止再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销种子。

种子经营者委托代销种子应当使用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

部门统一印制的委托书。

第二十三条摇对具有特定的栽培、海拔、气候要求或者属特
殊、专用用途的种子，种子经营者应当向使用者提供相应的栽培措

施、使用条件和适宜种植区域的说明。

第二十四条摇销售的农作物种子应当附有标签。属转基因品
种的，应当依法标注。

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，经用种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，使用

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种用标准农作物种子的，经营者应当在种

子标签中注明种子的实际质量指标和使用方法。

第二十五条摇禁止生产、经营假、劣种子，禁止无证或者超越
许可证规定的范围生产、经营种子。

第二十六条摇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引种、推广，可以并处员园园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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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摇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，有下
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
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

法所得员倍的罚款，但最少不得低于员园园园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
以处员园园园元以上员万元以下罚款：
（一）未出示备案登记证明销售种子的；摇摇
（二）未向购种者出具有效凭证的；

（三）再次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种子的；

（四）未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相应的栽培措施、使用条件和适宜

种植区域说明的。

第二十八条摇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罚。

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赔偿购种价款、有关费用和可

得利益损失。

第二十九条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对不具备
条件的种子生产、经营单位和个人核发或者越权核发种子生产、经

营许可证、办理备案登记的，所核发的种子生产、经营许可证和备

案登记证明无效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

法给予行政处分；给种子生产者、经营者、使用者造成损失的，应当

依法赔偿。

第三十条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种子管理工作
中，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三十一条摇本条例自圆园园圆年员圆月员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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